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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張雅淳
電話：04-3706-1628
電子信箱：e-22e1@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月1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高字第115005009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七 (A09030000E_1150050098_senddoc1_Attach1.pdf)

主旨：轉知教育部委託國立中興大學辦理115學年度「偏遠地區

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中等學校教育班」，請鼓勵貴校

教師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115年5月27日興師字第1151400079號函

辦理。

二、報名日期：115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115年7月10

日（星期五）下午5時止。

三、招生師資類科專長：

(一)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二)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三)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四)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四、招生對象（報考資格）：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或獨立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且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8學期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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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現優良之未具教師資格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

師，原住民身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

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114學年度第2學期現

職之代理教師）。

(二)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

計滿4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之未具教師資格現職偏遠地區

學校代理教師，原住民身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

代理教師，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114學年度

第2學期現職之代理教師）

(三)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曾任開班科目（含特教班）代理教

師4學期以上且表現優良。

五、報名方式：請參閱招生簡章。

六、倘有相關疑義，請逕洽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范助理

（聯絡電話：04-22840668轉972；電子郵件：

kangyun@dragon.nchu.edu.tw）。

七、檢附招生簡章1份。

正本：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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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辦理 115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中等學校教育班招生簡章 

一、 依據：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 

二、 班別名稱：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中等學校

教育班 

三、 招生師資類科、學科、領域及群科別： 

(一)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二)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三)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四)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四、 招生人數：一班 30 名。(未達 25 人本校保留開班權利) 

領 域 ( 群 ) 專長（科別） 招收名額 

數 學 領 域 數學專長 17名 

自然科學領域 

化學專長 
8名 

物理專長 

生物專長 5名 

總計 ＊各科錄取不足額時，名額得以流用。 30 名 

五、 招生對象（報考資格）：教育部立案之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

位且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 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 8學期且表現優良之未

具教師資格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原住民身分者需符合現職偏遠

地區學校代理教師，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現職之代理教師） 

(二) 同一縣市之偏遠地區中等學校(含特教班)實際服務累計滿 4學期以上且

表現優良之未具教師資格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原住民身分者需

符合現職偏遠地區學校代理教師，惟累計之服務年資不限偏遠地區。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現職之代理教師） 

(三) 於偏遠地區中等學校曾任開班科目(含特教班)代理教師 4學期以上且表

現優良。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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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年資認定累積期間至115年7月31日止。 
2. 服務年資計算基準： 

(1) 服務年資學期計算需實際服務於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認定之偏
遠地區學校，代理累計至少4.5個月以上可採計為1學期（每學期超過4.5
個月的部分不再納入其他累計，未達4.5個月的學期可累計，滿4.5個月
可採計為1學期）。 

(2) 服務學期可能有零星日數情形，為免報名人數眾多致使年資累計年份及
月數相同，未達4.5個月的學期年資計算方式得則採計到日。 

(3) 「不同師資教育階段服務年資（國小、幼教）」、「代課教師或兼任教
師服務年資」皆不採計。 

(4) 中等學校師資班服務年資需為同一任教科目（例如：代理中等學校特教
班服務年資倘申請納入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併計者，需提供於中等學校
特教班相關英語文教學資料由師培大學審認）。 

3. 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之證明，可於服務證明書、在職證明書等備註表現
優良，或另檢附表現優良證明表（請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 

4. 偏鄉地區學校係依教育部各學年度認定學校名冊辦理，詳參教育部統計處
資料。(學校名單連結網址：
https://stats.moe.gov.tw/files/school/113/faraway_new.xls) 

備註：依照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科目學分對照表

暨施行要點規定，需符合各領域(群)、專長(科別)專門課程學分規定，各領

域(群)、專長(科別)專門課程學分認定不足者，仍可報考，一經錄取，需依

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修習課程實施辦法」補修不足之專門科目學分；或經本

校同意後，亦得至其他設有相關學系之大專院校隨班附讀。必要時本校得開

立專門課程專班供學員修習。 

六、 開設課程：（下列課程為暫定草案，實際課程會再依現況部份調整） 

(一) 教育專業課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職稱  所屬系所  專（兼）任  備註  

教育哲學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社會學 2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心理學 2 丁毓珊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學原理 2 沈育全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班級經營 2 吳勁甫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輔導原理與實

務 
2 丁毓珊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議題專題 2 全體教師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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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職稱  所屬系所  專（兼）任  備註  

課程發展與設

計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物理/化學/生

物教材教法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物理/化學/生

物教材教法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數學專長教材

教法 
2 陳宏賓 副教授 應用數學系 專任 

 

數學專長教學

實習 
2 陳宏賓 副教授 應用數學系 專任 

 

比較教育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行政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政策與法

規 
2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概論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中等教育 2 吳文琪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親職教育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特殊教育導論 3 丁毓珊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學媒體 2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行動研究 3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服務學習 2 
丁毓珊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師成長與規

劃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倫理學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青少年輔導實

務 
2 丁毓珊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師表達訓練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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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職稱  所屬系所  專（兼）任  備註  

實驗教育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擋修規定：  

(1)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需先修「教學原理」。  

(2)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3)青少年輔導實務需先修「輔導原理與實務」 

(二) 教育專門課程: 各領域（專長）、群之專門課程表如附錄，本班學員，修習

前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施行要點」進行專門課程之抵免及認定，抵免認定後學分

數不足者，得依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修習課程實施辦法」至本校相關系所（單

位）補修不足之專門課程學分，補修之學分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或經本

校同意後，亦得至其他設有相關學系之大專院校隨班附讀。必要時本校得利

用夜間或寒暑假時間採部份遠距教學方式，開立課程專班供學員修習。 

七、 師資：  

(一) 現有專任師資名冊：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備註  

特聘教授 梁福鎮   

德國柏林洪保特

大學普通教育學

博士 

教育哲學 

教育哲學、教育

行政、比較教

育、教育倫理學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教授 吳文琪 

美國南達科達州

立大學成人高等

教育博士 

教育科技 
教學媒體、中等

教育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教授 劉子彰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 教育政策 

教育社會學、教

育 政 策 與 法

規、教育行動研

究、教學媒體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教授 吳勁甫 

國立政治大學教

育學系  

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行政、教

育組織行為  
班級經營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副教授 陳宏賓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組合數學、 

教材教法及

教學實習 

數學科教材教

法、數學科教學

實習 

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助理教授 白慧娟 

美國佛羅里達大

學 

諮商教育博士 

輔導與諮商 

親職教育、教師

成長與規劃、教

師表達訓練、實

驗教育、教育服

務學習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https://www.educ.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49dbb275a3e834f4dd15b0f272770e9a670ca4.pdf&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6%BD%E8%A1%8C%E8%A6%81%E9%BB%9E_1100507%E5%82%99%E6%9F%A5.pdf
https://www.educ.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49dbb275a3e834f4dd15b0f272770e9a670ca4.pdf&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6%BD%E8%A1%8C%E8%A6%81%E9%BB%9E_1100507%E5%82%99%E6%9F%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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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  備註  

助理教授 沈育全 

美國伊利諾伊大

學 

國際教育博士 

質性研究、國

際教育、偏鄉

教育、雙語教

材教法及實

習 

教學原理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助理教授 曾郁然 
國立中山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 

科學教育、科

學 探 究 教

學、STEAM

教育 

課程發展與設

計、物理/化學/

生物教材教法

及教學實習、教

育概論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助理教授 丁毓珊 

國立政治大學教

育學系  

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輔

導 原 理 與 實

務、特殊教育導

論、教育服學

習、青少年輔導

實務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二)各科授課師資：各科授課師資： 

1.教育專業課程 : 專班部份課程可採遠距教學方式辦理。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職稱  所屬系所  專（兼）任  備註  

教育哲學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社會學 2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心理學 2 丁毓珊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學原理 2 沈育全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班級經營 2 吳勁甫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輔導原理與實

務 
2 丁毓珊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議題專題 2 全體教師   專任  

課程發展與設

計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物理/化學/生

物教材教法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物理/化學/生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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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職稱  所屬系所  專（兼）任  備註  

物教材教法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數學專長教材

教法 
2 陳宏賓 副教授 應用數學系 專任 

 

數學專長教學

實習 
2 陳宏賓 副教授 應用數學系 專任 

 

比較教育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行政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政策與法

規 
2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概論 2 曾郁然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中等教育 2 吳文琪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親職教育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特殊教育導論 3 丁毓珊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學媒體 2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行動研究 3 劉子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服務學習 2 
丁毓珊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師成長與規

劃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育倫理學 2 梁福鎮 特聘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青少年輔導實

務 
2 丁毓珊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教師表達訓練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實驗教育 2 白慧娟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與教師

專業研究所合聘教師 
專任  

2.教育專門課程:由本校相關系所教師支援授課，本班學員得依本校「辦理隨

班附讀修習課程實施辦法」至本校相關系所（單位）補修不足之專門科目

學分，補修之學分費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必要時本校得利用夜間或寒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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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時間採部份遠距教學方式，開立課程專班供學員修習。 

八、 圖書：（請敘明教育類藏書量）： 

本校係屬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圖書館為中部地區最具規模的館藏單位。圖書館中無

論在圖書、期刊或資料庫上，教育相關之館藏資料皆相當多元且充分。 

學年度 

圖書類資料 

114 

種類 冊數 

師資培育類圖書 
中文圖書 10,702  17,494  

西文圖書 5,253  6,224  

師資培育類期刊 
中文類 281 (不含免費資源) 

西文類 49 (不含免費資源) 

非書資料 種類 數量 

師資培育類非書資料 

（DVD、VCD） 
152 1159 

師資培育類電子期刊 

（含資料庫） 
2691 種 

九、 儀器設備：（教學設備）: 

師資培育中心專業教室之空間與設施一覽表。 

專業教室 

名   稱 用   途 設   施 

教學教室 4 間 
提供教育課程授

課使用。 

內有數位講桌、視聽設備、電

腦設備等器材。 

智慧教室 1 間 

供教學媒體，數位

教育課程推廣使

用。 

內有平板、充電車、大屏、VR、

數位機器人、錄音錄影設備、

視訊會議教學系統等器材。 

研討室 1 間 
提供小型教育課

程授課使用。 

內有投影設備、筆記型電腦等

器材。 

社管大樓多間大型教室均可使用，內有數位講桌、視聽設備、投影機、

電腦設備等器材。 

十、 開班日期：預計 115 年 9月~116年 6 月 

十一、 教學時間：  

(一) 本班學員，依規定至少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28 學分，全部課程以一學年授畢

為原則。學期期間以週末(週六、日)上課為原則，配合教育實踐課程之安排，

部份課程得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至日間(週五)授課，以利至中等學校進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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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見習等活動。。 

(二) 本班學員，修習前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師資職

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施行要點」進行專門課程之抵免及認定，

抵免認定後學分數不足者，得依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修習課程實施辦法」至

本校相關系所（單位）補修不足之專門課程學分，補修之學分費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或經本校同意後，亦得至其他設有相關學系之大專院校隨班附

讀。必要時本校得利用夜間或寒暑假時間採部份遠距教學方式，開立課程專

班供學員修習。 

(三) 依教育部第 126 次師資培育審議會決議，在確保學生學習品質及權益下，於

學期開設之課程，視各科課程之性質，得於課程總學分數 1/2(含)以下採遠

距教學，以及實施寒暑假集中授課。 

 

十二、 教學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十三、 修業年限(至少一年)：教育專業課程一年修畢為原則，教育專門課程視學員個

人修課情形而定 

十四、 收費標準：學費分各階段繳交。 

(一) 教育專業及專門課程學分費：每一學分$3,800 元整。 

(二) 雜費：每學期學雜費$3,600 元整。 

(三) 報名費：1500 元整 

(四) 「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8 條第 2 項資格者，免繳學分費及學雜

費。」 

十五、 招生方式 

(一)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書面審查資料另外寄送或親送 

1.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w8W1imrVep88C17X8 

2. 報名時間：報名時間自 115 年 6 月 23 日(二)上午 9 時起至 115 年 7 月

10 日(五)下午 5 時止以本校網頁公告為準。 

3. 書面資料收件時間：收件時間自 115 年 6 月 23 日(二)起至 115 年 7 月

10 日(五)止，以郵戳為憑；親送請於 115 年 7 月 10 日(五)下午 17:00

前送達。 

4. 收件地址：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社管大樓 9 樓 908 室 (附件四) 

注意事項： 

(1) 審查資料如需留存，請自行備份，繳交之審查資料概不退還。 

(2) 網路報名後，若逾期未繳交書面資料者，皆視同未報名。 

(二) 繳費方式(ATM 轉帳): 請先行確認已完成 ATM 轉帳報名費 1,500 元繳費

(保留轉帳明細或自行截圖)後，再填寫報名表 google 表單(線上)並選項中

確實填寫轉帳帳號末五碼(核對用)，以完成報名繳費。  

*轉帳行庫代碼：請輸入 007(第一銀行台中分行)  

*轉帳帳號：415976102+報名學員身份證字號後五碼（不含英文字母） 

（例：若身分證字號為 A123456789，則帳號為 41597610256789） 

https://www.educ.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49dbb275a3e834f4dd15b0f272770e9a670ca4.pdf&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6%BD%E8%A1%8C%E8%A6%81%E9%BB%9E_1100507%E5%82%99%E6%9F%A5.pdf
https://www.educ.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49dbb275a3e834f4dd15b0f272770e9a670ca4.pdf&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6%BD%E8%A1%8C%E8%A6%81%E9%BB%9E_1100507%E5%82%99%E6%9F%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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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甄選方式與成績計算

本班採取書面審查方式進行，總分為 100 分（另設有加分項），各項指

標及權重如下： 

1.審查指標及配分

評分項目 權重 審查重點說明 

1. 教 學 經

驗與年資
40% 

依據服務證明、在職證明及表現優良證明，評估考

生於偏遠地區學校或相關業界之任職年資與實務表

現。 

2. 學 習 計

畫書
30% 

依據「簡章附件二」，綜合評估自傳、報考動機及未

來學習規劃之具體性（以 2 頁為原則）。 

3. 專 門 課

程審查
30% 

審核考生大學以上修習之相關專業課程學分，作為

報考專長科別之專業背景認定。 

4. 特 殊 表

現 ( 加 分

項)

至多 5

分 

與報考科別相關之證照、獲獎紀錄、特殊貢獻等有

利審查之佐證資料。 

2.繳交資料清單與裝訂要求

請應考人依下列順序由上而下排列，並於左側裝訂成冊。資料不齊全或

逾期未補件者，視同報名未完成。

1. 報名表（必備）：簡章附件一。

2. 學士(含)以上學歷證件影本（必備）。

3. 表現優良證明（必備）：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證明（請提供至少一

學期，可於服務證明或在職證明中備註）。

4. 在職證明書：無則免附。

5. 工作年資證明書（必備）：如跨機構任職，需檢附前機構之離職證明。 

6. 學習計畫書（必備）：含自傳及報考動機，簡章附件二。

7. 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必備）：簡章附件三，供專業課程審查使用。

8. 歷年成績單正本（必備）：大學以上修習課程成績，請務必與學分認

定表之標號對應以利審查。

9. 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原住民考生必備）：需含詳細記事並蓋有身

分戮記；若未與生父母同戶，需加附生父母證明。

10.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特殊表現加分佐證。

十六、 錄取方式及標準： 

(一) 由招生委員會訂定，依類科別按總分高低視名額依序錄取，如最低錄取標

準總分相同者，以【教學經驗與年資】較高者優先錄取。各領域(群)分別

列出備取數名。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且得採不足額錄取或不開班。 

(二) 設籍縣(市)與現職偏鄉學校所屬縣(市)相同者，或由現職服務之偏遠地區

學校推薦者(檢附推薦書)，年資加計1學期；報名學員於114年9月1日前設

籍與現職之偏遠地區學校同一縣(市)者，方符合本項加分條件，檢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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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戶口名簿影本(需含詳細記事，或114年12月1日以後申請之含詳細記事戶籍謄

本正本)及「遷徙紀錄證明書(應於114年12月1日以後申請者方為有效，未曾遷

徙者，亦需檢附遷徙紀錄證明書)，資為佐證。 

(三) 原住民考生均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百分之二十五錄取，其名額採外加方

式，每班最多三人。 

(四) 各專長分別列出備取數名。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且得採不足額錄取

或人數未滿25人本校保留開班權利。 

(五) 正取生應於規定期間內向本校辦理報到及繳費。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

棄，其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期限至開課日止。 

十七、 放榜日期：115 年 8 月 5日(三) 

十八、 辦理單位：（包括承辦單位主管、承辦人及電話）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劉子彰主任 

                               黃綾君助教  04-22840668-974 

十九、 教育實習安排： 

(一)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依師資培育法第 10條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實習

生與實習教師分發要點」安排實習。 

(二) 本專班亦適用「師資培育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依中小學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理教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抵免

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一、通過教師資格

考試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二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三個月

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師資類科為限。二、經評定成績及

格。」之規定以偏鄉年資抵免修習教育實習。 

(三)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經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 

1. 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8條第 2項者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其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經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由中

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8 條第 3 項辦理)

（參加教學演示者，累計服務年資之師資類科需與修讀師資類科相符，且年

資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8 條第 2 項規定）。 

2. 符合「師資培育法」第 8條之 1第 1項者 

依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且符合師資培育審議會審議通過之資

格條件，經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依規定修習教育實習。(依師資培育法第 8

條之 1 第 3 項)（參加教學演示者，累計服務年資之師資類科需與修讀師資類

科相符，且年資符合師資培育法第 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亦即需符合偏遠地

區中等學校開班科目服務年資，不同縣市 8 學期或同縣市 4 學期之規範，且

不包含特教班服務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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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本校中等學校任教科別專門科目認定標準: 

教育類科  學群科及專長領域課程  核准備查文號  相關支援系所、中心 

中等教育 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教育部 110年 4

月 13日臺教師

(二)字第

1100050273號

函同意備查 

應用數學系、統計學研

究所 

中等教育 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教育部 108 年 

9 月 18 日臺教

師(二)字第 

1080128200 號

函同意備查 

化學系、化工系、土壤

環境科學系、生物化學

所 

中等教育 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9 日臺教

師(二)字第 

1080125883 號

函同意備查 

物理系、奈米科學研究

所 

中等教育 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教育部 108 年 

9 月 18 日臺教

師(二)字第 

1080128202 號

函同意備查 

生命科學系、昆蟲學

系、植物病理學系、土

壤環境科學系、生物科

技學士學位學程、分子

生物學研究所、生物科

技研究所、生物醫學研

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 

二十一、 其他： 

(一) 本班學員報名時應符合適合任教學系之規範，修習前依本校「培育中等

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施行要點」進行專門課程之抵免及認定，抵免認定後學分數不足者，

得依本校「辦理隨班附讀修習課程實施辦法」至本校相關系所（單位）

補修不足之專門課程學分，補修之學分費繳交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必

要時本校得利用夜間時間採遠距教學方式，開立課程專班供學員修習

(學生人數未達 12人，由學員分擔開班鐘點費)。 

(二) 本班學員錄取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學

員如因退班申請退費，悉依國立中興大學相關退費辦法辦理。 

(三) 學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專門課

程）後，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則可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考試通過才得參與教育實習，教育實習為期半

年，有關實習方式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實習成績及格取得合格教師

證書者，始得自行參加中等學校教師甄試及應聘。 

https://www.educ.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49dbb275a3e834f4dd15b0f272770e9a670ca4.pdf&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6%BD%E8%A1%8C%E8%A6%81%E9%BB%9E_1100507%E5%82%99%E6%9F%A5.pdf
https://www.educ.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49dbb275a3e834f4dd15b0f272770e9a670ca4.pdf&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6%BD%E8%A1%8C%E8%A6%81%E9%BB%9E_1100507%E5%82%99%E6%9F%A5.pdf
https://www.educ.nchu.edu.tw/_run.php?work=down&file=7249dbb275a3e834f4dd15b0f272770e9a670ca4.pdf&nam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96%BD%E8%A1%8C%E8%A6%81%E9%BB%9E_1100507%E5%82%99%E6%9F%A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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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學分班學分抵免及修習完畢後之教師資格檢定相關規定，應依據「師

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

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相關規定

與本校學則辦理。教育專業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

多十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原則，但有相同師資類科、學科、領域、

群科任教經驗或實務工作經驗者，抵免年限得予延長。」，抵免規定得

逕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辦理，另抵免上限，

請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五) 本學分班得與教育部核定本校辦理之「115學年度中等學校教師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共同授課。 

(六) 考生繳驗（交）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變）造、不實、不符報名資

格或不被承認情事，本校將取消其入學或修讀資格，已修業者所修之學

分本校概不予承認，已修畢者本校將追回註銷學分證明書，上述考生或

學員不得要求退還已繳交之相關費用，本校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之權

利。 

(七) 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取得其

基本資料及相關檔案資料。考生報名僅作為本校招生及相關教育行政目

的使用，其餘均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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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 

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中等學校教育班招生報名表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最近二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 

照片一張 

性 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 

電 話 

（O）： 

（H）： 

手機： 

E-mail： 

最高學歷 
學校      （院）      系學位 

民國     年畢（肄）業 

報考教學 

專長 
 

現 職 

服務機構 
機構名稱  部門  職 稱  

偏遠地區 

服務經歷 

機 構 名 稱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工 作 內 容 

    

    

    

    

    

    

    

    

工作年資合計：   年。 

注意事項： 

1. 以上資料，若受欄位限制，請另用紙張繕打或正楷填寫。 

2. 報考人保證本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將來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概無異議。 

3.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與規範。請閱讀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後填寫相關申請表件。 

 

報考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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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中等學校教育班 

學習計畫書 

姓名  教學專長 

□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一、個人自傳及資歷(300 字為原則)  

 

 

 

 

 

 

 

二、報考動機(300 字為原則) 

 

 

 

 

 

 

 

三、學習計畫(300 字為原則) 

 

 

 

 

 

 

 

 

 

 

表格不足部份，請自行延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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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黑框線內請勿填寫)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 

任教科別：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編號： 
               (教育部 110 年 4 月 1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50273 號函同意備查)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號  學程編號  學 歷 
國      大學                 肄業 
 立            系(所)民國  年  月 
私      學院                 畢業 

通 訊 處 

□□□   
縣       鄉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鎮市         街     

電 話 

宅(     ) 

行動電話： 

E-mail：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分)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

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 

基
礎
課
程(

最
低

25
學
分)  

數學導論 3     
選
修 

 

應
用
課
程(

最
低

3
學
分) 

數據科學導
論、機器學
習導論、資
料 挖 掘 應
用、機器學
習與資料挖
掘應用 

3     

選 
 

修 

 
分 析 導 論
(一) 4     

必 

修 

 

線 性 代 數
(一) 3      

常 微 分 方
程、偏微分
方程 

3      

代數學(一) 3      拓樸學 3      

幾何學、向
量微積分 3      

數 理 統 計
(一)、數理統
計(二) 

3     
 

機率論 3      
生物統計、
應用統計 3     

 

統計學 3      
作 業 研 究
(一) 3     

 

程式設計 3      演算法 3     
 

數 值 分 析
(一) 3      資料結構 3     

 

進
階
課
程(

最
低

3
學
分)  

分 析 導 論
(二) 4     

選 
 

修 

 

 

        

離 散 數 學
(一)、離散數
學(二) 、離
散數學、圖
論 

3     

 

        

複變函數論 3     
 

        

代數學(二) 3     
 

        

線 性 代 數
(二) 3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

系、研究所 

（認 定 系 所） 

應用數學系 

統計學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繳交證件 

□畢業證書影本 

□合格(實習)教師證影本 

□歷年成績單 
認   定 

總 學 分 數 

（至少 35 學分） 

必修    學分 

選修    學分 

總學分數    學分 

系    所  

確 認 章 

 師資培育中心 

承辦人 

 備    註 
修習前請先至中心辦

公室核章申請 

申請修習日期： 

承辦人核章： 

附 
 
 
 

註 

一、本學分認定表為本校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用，請相關系所協助認定所列科目。 

二、專門科目認定時請檢附歷年成績單，至專門科目認定系所認定。 

三、欲認証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者，需修習專門課程必修至少 25 學分，選修 10 學分，總學分數 35 學分。 

四、成績請以加權平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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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黑框線內請勿填寫)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 

任教科別：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編號： 
(教育部 108 年 9 月 1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8200 號函同意備查)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號 學程編號 學 歷 

國 大學 肄業 

立 系(所)民國  年  月 

私 學院 畢業 

通 訊 處 

□□□
縣 鄉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鎮市 街    

電 話 

宅(     ) 

行動電話： 

E-mail：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分)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分) 

探
究
與
實
作

專題研究
(一)、(二)、
(三)、(四)

1~4 
必
修(

至
少
4
學
分)(

附
註
三)

化
學
基
本
知
識(

選
修
至
少
修
習
16
學
分)  

有機光譜或有
機分析(一)、有
機分析(二)、有
機光譜分析、進
階有機光譜 

2 

有
機
化
學
類
至
少
修
習
2
科
，
採
計
4
學
分

物理實驗(四)

或基礎物理實
驗(二) 

2 有機合成、進階
有機反應機構 2 

探索阿爵諾 1 物理有機化學
(一)、物理有機
化學(二)、進階
物理有機化學

2 
挑戰阿爵諾 1 

專題討論 1~4 
有機藥物化學
(一)、有機藥物
化學(二)

2 

物
理
專
長

普通物理學
(一) 

3 

必

修 (

至
少
8
學
分
，
3
專
長
至
少
選
2
專
長) 

高分子導論 2 

普通物理學
(二) 

3 

儀器分析(一)、
儀器分析(二)、
高等分析(一)、
高等分析(二) 

2 
分
析
化
學
類
至
少
修
習
2
科
，

採
計
4
學
分

 

普通物理學實
驗 

1 電分析化學 2  

生
物
專
長

普通生物學 3 
質譜學原理與
應用 2 

普通生物學實
習 

1 環境化學 2 

生命科學 3 光譜分析 2 
詳見附註四 

生命科學實驗 1 有 機 金 屬 化
學、配位化學、
無機化學特論
二 

2 
無
機
化
學
類
修
習
2
科
，
採
計
4

學
分

 普通動物學與
普通植物學 

4 

地
球
科
學
專
長

地質學 2-3 生物無機化學 2  

氣候學 3 群論或群論在
化 學 上 之 應
用、無機化學特
論一 

2 

礦物學 2 

礦物學實習 1 均相觸媒化學 2  

土壤學 2 
材料化學、材料
科學導論 2 

土壤學實習 1 
化學數學、工程
數學 2 物

理
化
學
類
修
習
2
科
，

採
計
4
學
分

 

海洋生態學 4 
物理化學實驗
(一)、(二) 2  

化
學
基
本
知
識

普通化學 3 必

修(

至
少
修
習
15
學
分) 

分子光譜學 2 
詳見附註四 

有機化學 3 
實修至少 4 學分 

化學動力學、化
學反應工程 2 

分析化學 3 表面化學 2  

無機化學 3 
實修至少 6 學分 

化
學
實
驗
能
力 

普通化學實驗 2 必

修(

至
少
修
習

6
學
分)

 

物理化學 3 
實修至少 4 學分 

有機化學實驗 2  

分析化學實驗 
【含儀器分析
實驗】 

2  

跨
學
科
與
應
用
知
識 

生物化學、應用
生物化學 

2 

選
修(

至
少
修
習
2
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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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適合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認 定 系 所） 

化學系(所)、化工系(所)、土

壤環境科學系(所)、生物化

學所 師資培育中心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繳交證件 

□畢業證書影本

□合格(實習)教師證影本

□歷年成績單認   定 

總 學 分 數 

必修 學分 

選修 學分 

總學分數 學分 

系    所 

確 認 章 

師資培育中心 

承辦人 

備    註 
修習前請先至中心辦公

室核章申請 

申請修習日期： 

承辦人核章： 

附

註

一、本學分認定表為本校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用，請相關系所協助認定所列科目。 

二、專門科目認定時請檢附歷年成績單，至專門科目認定系所認定。 

三、專題研究及專題討論限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之類別，【物理實驗(四)限 105-107 學年度所開設】。 
四、『光譜分析』及『分子光譜學』皆修習者，僅能採計光譜學 2 學分。 

五、欲認証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者，修畢總學分數 51 學分(含)，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4 學分，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8 學分，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9 學分。 

六、成績請以加權平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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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黑框線內請勿填寫)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 

任教科別：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編號： 
(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5883 號函同意備查)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號 學程編號 學 歷 

國 大學 肄業 

立 系(所)民國  年  月 

私 學院 畢業 

通 訊 處 

□□□
縣 鄉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鎮市 街    

電 話 

宅(     ) 

行動電話： 

E-mail：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分)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分) 

探
究
與
實
作

專題研究(一) 2 
必
修(

至
少
4
學
分)(

附
註
三)

近
代
物
理
學

近代物理 3 

必
修(

至
少
6
學
分) 

專題研究(二) 2 熱統計物理(一) 3 

物理實驗(四)

或基礎物理實
驗(二) 

2 
熱統計物理(二) 3 

量子物理(一)、
量子力學(一) 

3 

探索阿爵諾 1 量子物理(二)、
量子力學(二) 

3 

挑戰阿爵諾 1 
固態物理(一)、
凝態物理(一) 

3 

化
學
專
長

普通化學 3 

必

修 (

至
少
8
學
分
，
3
專
長
至
少
選
2
專
長) 

固態物理(二)、
凝態物理(二) 

3 

普通化學實驗 1 
光電半導體元
件物理 

3 

生
物
專
長

普通生物學 3 
半導體物理與
元件(一) 

3 

普通生物學實
習 

1 

物
理
學
之
探
究
與
實
作

基礎物理實驗
(一) 

2 

必
修(

至
少
6
學
分) 

生命科學 3 
普通物理學實
驗 

2 

生命科學實驗 1 光學實驗 2 

普通動物學與
普通植物學 

4 
應用電子學實
驗(一) 

2 

地
球
科
學
專
長

地質學 2-3
應用電子學實
驗(二) 

2 

氣候學 3 電路學實驗 2 

礦物學 2 近代物理實驗 2 

礦物學實習 1 

跨
學
科
、
跨
領
域
物
理
學

生物物理 3 

選
修(

至
少
4
學
分) 

土壤學 2 
生物物理導論
(一) 

3 

土壤學實習 1 生物力學簡介 3 

海洋生態學 4 計算物理(一) 3 

普
通
物
理
學

普通物理學
(一) 

4 
必
修(

至
少
4
學
分) 

計算物理(二) 3 

普通物理學
(二) 

4 物理數學(一) 3 

普通物理學 6 物理數學(二) 3 

古
典
物
理
學

理論力學(一) 3 

必
修(

至
少
8
學
分) 

奈米生醫檢測 3 

理論力學(二) 3 

新
興
科
技
物
理
學

薄膜物理導論 3 

選
修(

至
少
2
學
分) 

光學 3 奈米材料科學 3 

電磁學(一) 3 
半導體製造技
術 

3 

電磁學(二) 3 現代物理簡介 2 

電磁波 3 晶體光學 3 

平面顯示器導
論 

3 

奈米科學導論 3 

表面物理(一) 3 

近代光學(一) 3 



附件三 19 (物理專長) 

附件三 

適合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認 定 系 所） 

物理系、奈米科學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繳交證件 

□畢業證書影本

□合格(實習)教師證影本

□歷年成績單認   定 

總 學 分 數 

必修 學分 

選修 學分 

總學分數 學分 

系    所 

確 認 章 

師資培育中心 

承辦人 

備    註 
修習前請先至中心辦公

室核章申請 

申請修習日期： 

承辦人核章： 

附

註

一、本學分認定表為本校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用，請相關系所協助認定所列科目。 

二、專門科目認定時請檢附歷年成績單，至專門科目認定系所認定。 

三、專題研究限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之類別，【物理實驗(四)限 105-107 學年度所開設】 

四、欲認証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者，修畢總學分數 42 學分(含)，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4 學分，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8 學分，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0 學分。 

五、成績請以加權平均計算。 



附件三 20 (生物專長) 

附件三 

(黑框線內請勿填寫)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教師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 

任教科別：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編號： 
(教育部 108 年 9 月 1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8202 號函同意備查)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日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學 號 學程編號 學 歷 

國 大學 肄業 

立 系(所)民國  年  月 

私 學院 畢業 

通 訊 處 

□□□
縣 鄉區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市 鎮市 街    

電 話 

宅(     ) 

行動電話： 

E-mail：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分) 本校專門科目名稱 在校原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 成績 審核人 備註(採認學分) 

探
究
與
實
作

專題研究
(一)、(二)、
(三)、(四)

1~4 
必
修(

至
少
4
學
分)(

附
註
三) 生

物
學
進
階
知
識(

至
少
修
習
25
學
分)  

細胞生物學 3 
必
修

分子生物學、分

子發育生物學 
3 

選
修

物理實驗(四)

或基礎物理實
驗(二) 

2 
動物生理學 3 

必
修

探索阿爵諾 1 植物生理學 3 
必
修

挑戰阿爵諾 1 植物解剖學 3 
選
修

專題討論 1~4 遺傳學 3 
必
修

化
學
專
長

普通化學 3 

必

修 (

至
少
8
學
分
，
3
專
長
至
少
選
2
專
長) 

生物技術、生物技
術導論、分子生物
學技術、植物基因
工程技術 

2-3
選
修

普通化學實驗 1 
微生物學、普通
微生物學、應用
微生物學 

3 
選
修

物
理
專
長

普通物理學
(一) 

3 

普通物理學
(二) 

3 免疫學 3 
選
修

普通物理學實
驗 

1 
演化學、演化生

物學 
2-3

必
修

地
球
科
學
專
長

地質學 2-3
生態學、生物多

樣性概論 
2-3

必
修

氣候學 3 
植物分類學及

實驗 
3 

選
修

礦物學 2 真菌學 4 
選
修

礦物學實習 1 生化儀器分析 3 
選
修

土壤學 2 

生
物
學
探
究
能
力(

至
少
修
習
5
學
分) 

普通生物學實

習 
2 

必
修(

至
少
5
學
分) 

土壤學實習 1 生命科學實驗 1 

海洋生態學 4 
動物生理學實

驗 
1 

生
物
學
基
本
知
識

普通生物學、
生命科學 

3 
必
修(

至
少
6
學
分) 

植物生理學實

驗 
1 

生物化學、高
等生物化學
(一)、高等生
物化學(二)

3 

生態學實驗 1 

無脊椎動物學

實驗 
1 

遺傳學實驗 1 

生物化學實驗 2 

生物化學實習 2 

抗體與酵素功
能改造之新知
探討暨實驗操
作(一)(二) 

4 

基因表現調控
之新知探討暨
實驗操作
(一)(二)

4 

基因組編輯之
新知探討暨實
驗操作(一)(二) 

4 

蛋白質功能與
結構之新知探
討暨實驗操作
(一)(二)

4 



附件三 21 (生物專長) 

附件三 

適合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認 定 系 所） 

生命科學系、昆蟲學系、植

物病理學系、土壤環境科學

系、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

程、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生

物科技研究所、生物醫學研

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 

師資培育中心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繳交證件 

□畢業證書影本

□合格(實習)教師證影本

□歷年成績單

認   定 

總 學 分 數 

必修 學分 

選修 學分 

總學分數 學分 

系    所 

確 認 章 

師資培育中心 

承辦人 

備    註 
修習前請先至中心辦公

室核章申請 

申請修習日期： 

承辦人核章： 

附

註

一、本學分認定表為本校學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用，請相關系所協助認定所列科目。 

二、專門科目認定時請檢附歷年成績單，至專門科目認定系所認定。 

三、專題研究及專題討論限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之類別，【物理實驗(四)限 105-107 學年度所開設】 

四、欲認証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者，修畢總學分數 47 學分(含)，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4 學分，領域內跨科課

程最低學分數 8 學分，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含必修最低 29 學分)學分。 

五、成績請以加權平均計算。 



附件四 

報名收件日期：自 115 年 6 月 23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10 日止，以郵戳為

憑，逾期不予受理。 

報考人：

地 址： 

電 話： 

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社管大樓 9 樓 908 室)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收 

附件四 13 

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 

報名專用信封 

指定繳交資料：請依順序排列
並裝訂成冊 

（請檢核） 備註 

1.報名表 □檢核 ◎必備
簡章附件一

2.學士(含)以上學歷證件影本 □檢核 ◎必備

3.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之證
明，可於服務證明書、在職證
明書等備註表現優良（請
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

□檢核 ◎必備

4. 在職證明書。
□檢核   □無 無則免附 

5.工作年資證明書(如服務期
間於不同機構任職，需檢附前
機構之離職證明書)

□檢核 ◎必備

6.學習計畫書(含自傳及報考
動機) □檢核

◎必備
簡章附件二，以

2頁為原則
7.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與成績
單

□檢核 ◎必備
簡章附件三

8.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原住民考生繳交。需含詳細記
事並蓋有身分戮記；若未與生父
母同戶，需加附生父母證明。

□檢核 □無
原 住 民 身 分
之 認 定 及 佐
證 資 料 

9.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檢核 □無

注意事項： 
一、 寄交報名表件前，請詳閱簡章各項規定，如因表件不全，以

致不符合報考資格，由考生自行負責。 
二、 右列各項文件請依編號順序，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 
三、 每一信封限裝一人報名表件，必須以掛號郵寄。 



教育部 110 年 4 月 13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50273 號函同意備查 

附錄 23 (數學專長) 

附錄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一覽表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數學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35 

適合培育之相關

學系、研究所 

應用數學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 

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科目內容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基礎課程 25 

數學導論 3 選修 

分析導論(一) 4 必修 

線性代數(一) 3 必修 

代數學(一) 3 必修 

幾何學、向量微積分 3 必修 

機率論 3 必修 

統計學 3 必修 

程式設計 3 必修 

數值分析(一) 3 必修 

進階課程 3 

分析導論(二) 4 選修 

離散數學(一)、離散數學(二) 
、離散數學、圖論 

3 選修 

複變函數論 3 選修 

代數學(二) 3 選修 

線性代數(二) 3 選修 

應用課程 3 

數據科學導論、機器學習導
論、資料挖掘應用、機器學
習與資料挖掘應用 

3 選修 

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 3 選修 

拓樸學 3 選修 

數理統計(一)、數理統計(二) 3 選修 

生物統計、應用統計 3 選修 

作業研究(一) 3 選修 

演算法 3 選修 

資料結構 3 選修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35 學分(含)，主修專長課程之最低學分數請依照各課程類別最低

學分數規定進行規劃(含必修最低 25 學分)。

3. 科目名稱（一）（二）代表一學年，（一）指第一學期，（二）指第二學期。

4. 【數學教學與評量】係屬課程教學與評量，於教育專業課程已有相關學分規定，各校若為強化

專長教學知能得另規範增列。



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5883 號函同意備查 

附錄 24 (物理專長) 

附錄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一覽表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物理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

畢總學分數 
42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4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最低學分數 
8 

主修專長課程

最低學分數 
30 

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研究所 
物理系、奈米科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科目內容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領域核心

課程 

探究與 

實作 
4 

專題研究(一) 2 必修 1.必修至少 4 學
分
2.專題研究限物
理、化學、生物
及地球科學之類
別
3.【物理實驗(四)

限 105-107 學年
度所開設】

專題研究(二) 2 必修 

物理實驗(四)或 

基礎物理實驗(二) 
2 必修 

探索阿爵諾 1 必修 

挑戰阿爵諾 1 必修 

領域內跨

科課程 

化學專長 

8 

普通化學 3 必修 

必修至少 8學分 

3 專長至少選 2 

普通化學實驗 1 必修 

生物專長 

普通生物學 3 必修 

普通生物學實習 1 必修 

生命科學 3 必修 

生命科學實驗 1 必修 

普通動物學與普通植

物學 
4 必修 

地球科學 

專長 

地質學 2-3 必修 

氣候學 3 必修 

礦物學 2 必修 

礦物學實習 1 必修 

土壤學 2 必修 

土壤學實習 1 必修 

海洋生態學 4 必修 



教育部 108 年 8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25883 號函同意備查 

附錄 25 (物理專長) 

附錄 

物理專長 

課程 

普通物理學 4 

普通物理學(一) 4 必修 

必修至少 4 學分 普通物理學(二) 4 必修 

普通物理學 6 必修 

古典物理學 8 

理論力學(一) 3 必修 

必修至少 8 學分 

理論力學(二) 3 必修 

光學 3 必修 

電磁學(一) 3 必修 

電磁學(二) 3 必修 

電磁波 3 必修 

近代物理學 6 

近代物理 3 必修 

必修至少 6 學分 

熱統計物理(一) 3 必修 

熱統計物理(二) 3 必修 

量子物理(一)、量子力

學(一) 3 必修 

量子物理(二)、量子力

學(二) 3 必修 

固態物理(一)、凝態物

理(一) 3 必修 

固態物理(二)、凝態物

理(二) 3 必修 

光電半導體元件物理 3 必修 

半導體物理與元件(一) 3 必修 

物理學之探

究與實作 
6 

基礎物理實驗(一) 2 必修 

必修至少 6 學分 

普通物理學實驗 2 必修 

光學實驗 2 必修 

應用電子學實驗(一) 2 必修 

應用電子學實驗(二) 2 必修 

電路學實驗 2 必修 

近代物理實驗 2 必修 

跨學科、跨領

域物理學 

4 

生物物理 3 選修 

生物物理導論(一) 3 選修 

生物力學簡介 3 選修 

計算物理(一) 3 選修 

計算物理(二) 3 選修 

物理數學(一) 3 選修 

物理數學(二) 3 選修 

奈米生醫檢測 3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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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 (物理專長) 

附錄 

新興科技物

理學 
   2 

薄膜物理導論 3 選修 

奈米材料科學 3 選修 

半導體製造技術 3 選修 

現代物理簡介 2 選修 

晶體光學 3 選修 

平面顯示器導論 3 選修 

奈米科學導論 3 選修 

表面物理(一) 3 選修 

近代光學(一) 3 選修 

說 明 

5.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6.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2 學分(含)，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4 學分，領域內跨科

課程最低學分數 8 學分（領域內其他 3 專長至少選 2 專長），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0

學分(含必修最低 20 學分)。

7. 每門科目僅可擇一類別/領域認定，不可重複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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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7 (化學專長)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一覽表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化學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51 

領域核心課程 

最低學分數 
4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最低學分數 
8 

主修專長課程

最低學分數 
39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

系、研究所 
化學系(所)、化工系(所)、土壤環境科學系(所)、生物化學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科目內容 備註 

其他課程修習規

範(如各校自訂之

先修課程規範等)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領域核

心課程 
探究與實作 4 

專題研究【(一)、(二)、

(三)、(四)】
1~4 必修 1.必修至少 4 學

分 

2.專題研究及專

題討論限物理、

化學、生物及地

球科學之類別 

物理實驗(四) 或 

基礎物理實驗(二) 
2 必修 

探索阿爵諾 1 必修 

挑戰阿爵諾 1 必修 

專題討論 1~2 必修 

領域內

跨科課

程 

物理專長 

8 

普通物理學(一) 3 必修 必修至少 8學分 

3 專長至少選 2 普通物理學(二) 3 必修 

普通物理學實驗 1 必修 

生物專長 

普通生物學 3 必修 

普通生物學實習 1 必修 

生命科學 3 必修 

生命科學實驗 1 必修 

普通動物學與普通植物學 4 必修 

地球科學專長 

地質學 2~3 必修 

氣候學 3 必修 

礦物學 2 必修 

礦物學實習 1 必修 

土壤學 2 必修 

土壤學實習 1 必修 

海洋生態學 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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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 (化學專長) 

化學專

長課程 
化學基本知識 

15 

普通化學 3 必修 

有機化學 3 必修 實修至少 4 學分 

分析化學 3 必修 

無機化學 3 必修 實修至少 6 學分 

物理化學 3 必修 實修至少 4 學分 

16 

有機光譜或有機分析
(一)、有機分析(二)、有機
光譜分析、進階有機光譜

2 選修 

有機化學類至

少修習 2 科，採

計 4 學分 

有機合成、進階有機反應
機構 2 選修 

物理有機化學(一)、物理有
機化學(二)、進階物理有機
化學 

2 選修 

有機藥物化學(一)、有機藥
物化學(二) 2 選修 

高分子導論 2 選修 

儀器分析(一)、儀器分析
(二)、高等分析(一)、高等
分析(二)

2 選修 

分析化學類至

少修習 2 科，採

計 4 學分 

電分析化學 
2 選修 

質譜學原理與應用 
2 選修 

環境化學 
2 選修 

光譜分析 
2 選修 

有機金屬化學、配位化
學、無機化學特論二 2 選修 

無機化學類至

少修習 2 科，採

計 4 學分 

生物無機化學 
2 選修 

群論或群論在化學上之應

用、無機化學特論一 2 選修 

均相觸媒化學 2 選修 

材料化學、材料科學導論 2 選修 

化學數學、工程數學 2 選修 
物理化學類至

少修 2 科，採計

4 學分。 

『光譜分析』及

『分子光譜學』

皆修習者，僅能

採計光譜學 2 學

分 

物理化學實驗(一)、(二) 2 選修 

分子光譜學 2 選修 

化學動力學、化學反應工

程 2 選修 

表面化學 2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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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9 (化學專長) 

化學實驗能力 6 

普通化學實驗 2 必修 

有機化學實驗 2 必修 

分析化學實驗 

【含儀器分析實驗】 2 必修 

跨學科與應用

知識 
2 生物化學、應用生物化學 2 選修 

說 明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7 學分(含)，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4 學分，領域內跨科課程

最低學分數 8 學分（領域內其他 3 專長至少選 2 專長），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含必修最低 35

學分)。 

每門科目僅可擇一類別/領域認定，不可重複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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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0 (生物專長) 

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一覽表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要求最低應修畢總

學分數 
48 

領域核心課程最低

學分數 
4 

領域內跨科課程最低學

分數 
8 

主修專長課程

最低學分數 
36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

系、研究所 

生命科學系、昆蟲學系、植物病理學系、土壤環境科學系、生物科技學士學

位學程、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生物科技研究所、生物醫學研究所、生物化學

研究所 

課程類別 
最低學

分數 

參考科目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僅供參考） 

領域核心

課程 
探究與實作 4 

專題研究【(一)、
(二)、(三)、(四)】 

1~4 必修 

1.必修至少 4學分

2.專題研究及專題討

論限物理、化學、生

物及地球科學之類別 

物理實驗(四) 或 

基礎物理實驗(二) 
2 必修 

探索阿爵諾 1 必修 

挑戰阿爵諾 1 必修 

專題討論 1~4 必修 

領域內跨

科課程 

化學專長 

8 

普通化學 3 必修 

必修至少 8 學分 

3 專長至少選 2 

普通化學實驗 1 必修 

物理專長 

普通物理學(一) 3 必修 

普通物理學(二) 3 必修 

普通物理學實驗 1 必修 

地球科學專

長 

地質學 2~3 必修 

氣候學 3 必修 

礦物學 2 必修 

礦物學實習 1 必修 

土壤學 2 必修 

土壤學實習 1 必修 

海洋生態學 4 必修 

生物專長

課程 

生物學基本

知識 
6 

普通生物學、生命科
學 

3 必修 

生物化學、高等生物
化學(一)、高等生物
化學(二) 

3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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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生物專長) 

生物學進階

知識 
25 

細胞生物學 3 必修 

分子生物學、分子發
育生物學 

3 選修 

動物生理學 3 必修 

植物生理學 3 必修 

植物解剖學 3 選修 

遺傳學 3 必修 

生物技術、生物技術
導論、分子生物學技
術、植物基因工程技
術 

2-3 選修 

微生物學、普通微生
物學、應用微生物學 

3 選修 

免疫學 3 選修 

演化學、演化生物學 2-3 必修 

生態學、生物多樣性
概論 

2-3 必修 

植物分類學及實驗 3 選修 

真菌學 4 選修 

生化儀器分析 3 選修 

生物學探究

能力 
5 

普通生物學實習 2 必修 

必修至少 5 學分 

生命科學實驗 1 必修 

動物生理學實驗 1 必修 

植物生理學實驗 1 必修 

生態學實驗 1 必修 

無脊椎動物學實驗 1 必修 

遺傳學實驗 1 必修 

生物化學實驗 2 必修 

生物化學實習 2 必修 

抗體與酵素功能改
造之新知探討暨實
驗操作(一)(二) 

4 必修 

基因表現調控之新
知探討暨實驗操作
(一)(二)

4 必修 

基因組編輯之新知
探討暨實驗操作
(一)(二)

4 必修 

蛋白質功能與結構
之新知探討暨實驗
操作(一)(二) 

4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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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 (生物專長) 

說 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7 學分(含)，應修領域核心課程最低學分數 4 學分，領域內

跨科課程最低學分數 8 學分（領域內 4 專長至少選 2 專長），主修專長課程最低學分數 36

學分(含必修最低 29 學分)。

3. 每門科目僅可擇一類別/領域認定，不可重複認定。


